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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彭代增、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吕飞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刘春鹏  
电话 15726634486 
传真 010-56246432 
电子邮箱 liuchunpeng@taohv.com 
公司网址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八里庄住邦 2000 商务中心 3 号楼 1609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4,979,915.02 4,360,988.63 14.1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49,746.12 -913,240.93 17.9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10 -0.12 17.9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7.93% 36.41%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15.06% 120.94%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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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0,943,805.56 11,541,848.40 -5.1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494.81 -403,593.52 140.5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62,300.09 -403,593.52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558.96 669,873.32 -108.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9.66% 56.73%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9.52% 56.73%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5 140.00%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983,785 38.11% 0 2,983,785 38.1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086,474 13.88% 0 1,086,474 13.88% 
      董事、监事、高管 156,579 2.00% 0 156,579 2.0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4,845,159 61.89% 0 4,845,159 61.8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375,422 55.89% 0 4,375,422 55.89% 
      董事、监事、高管 469,737 6.00% 0 469,737 6.0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7,828,944.00 - 0 7,828,944.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杨林海 2,733,632 0 2,733,632 34.92% 2,050,224 683,408 
2 彭代增 2,728,264 0 2,728,264 34.85% 2,325,198 403,066 
3 孙红宇 626,316 0 626,316 8.00% 469,737 156,579 
4 上海棕泉

山健康投

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512,160 0 512,160 6.54% 0 51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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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 
5 上海德骏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德骏资

产管理－

中国纳斯

达克－新

三板 2期基

金 

483,029 -100 482,929 6.17% 0 482,929 

6 上海棕泉

珥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261,681 0 261,681 3.34% 0 261,681 

7 晁小益 194,207 0 194,207 2.48% 0 194,207 
8 李志龙 194,207 0 194,207 2.48% 0 194,207 
9 王栋民 93,000 0 93,000 1.19% 0 93,000 

10 侯思欣 1,000 0 1,000 0.01% 0 1,000 
合计 7,827,496 -100 7,827,396 99.98% 4,845,159 2,982,237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公司股东彭代增、杨林海二人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为公司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2021 年 12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会[2021]35 号）（以下简称“解

释 15 号”），其中“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

外销售的会计处理”（以下简称“试运行销售的会计处理规定”）和“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内容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公司执行解释 15 号的相关规定对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无影响。  

2022 年 11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解

释 16 号），“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关于企业将

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公司执行

解释 16 号的相关规定对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无影响。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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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2 年年报出具了带与持续

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3）第 218036 号），主

要是因为：2022年 12 月 31 日，桃花坞公司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896,332.29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合计-749,746.12元，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桃花坞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针对上述审计意见，公司的应对措施如下： 

1、考察行业市场，寻求新产品 目前两性健康用品市场产品种类较多，产品质量效果参差不齐。公

司仍以坚持口碑为基础，力求 从工厂源头把控产品质量，甄选更新颖且多元化产品。 

2、严格控制成本费用 在稳定公司核心人员的前提下，削减了人才引进和招聘、涨薪计划，更侧重

于对现有骨干人才的培训，并在公司规范治理的框架下不断完善培训制度。同时不断优化管理流程，完

善内部执行效率, 保证运营资金的充足。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带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

及事项不存在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只是为了提醒报表使用者的关注，董事

会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22年度的财务情况及经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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